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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东莞市政协 
十四届三次会议第20240033号提案答复的函 

 

邓耀升委员： 

您在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关注东莞新兴产

业从业青年劳动强度及幸福指数问题》（第 20240033 号）收悉，

您提出的“建立全面的劳动者健康与福祉保障体系”等 5 方面建

议非常中肯，我们表示赞同。作为主办单位，我局综合市卫生健

康局、市总工会、消防支队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建立全面的劳动者健康与福祉保障体系方面 

一是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社部门结合日常巡查、专

项检查等形式，及时查处用人单位安排员工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2023 年 6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

检查，共派出检查人员 2590 人次，查处违反工时和休息休假规

定案件 75 件。二是开展心理健康政策宣讲活动。市总工会充分



利用心理关爱服务团师资，优化丰富心理课程内容安排，开展“心

理健康知识讲座进企业”直通车宣讲活动，为职工送去压力调适、

人际交往、两性婚恋、亲子教育、沟通与管理等方面的讲座，传

授心理健康知识，减轻职工面临的各种压力和心理负担。2023

年至今开展心理讲座 119 场，服务 7027 名职工，为 153 名职工

提供现场一对一心理疏导。 

二、完善职工薪酬福利与职业发展机制方面 

一是开展企业薪酬调查。人社部门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的统一部署及要求，每年启动企业薪酬调查工作，主要调查

企业基本情况、企业人工成本情况、企业从业人员工资报酬情况、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情况。二是发布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

位。人社部门通过市人社局官网发布《东莞市 2023 年人力资源

市场工资价位》，供企业调整工资报酬进行参考，结合企业经营

状况与员工协商确定工资待遇。三是促进技能人才素质提升。人

社部门实施“项目制”技能培训，培训对象涵盖法定劳动年龄内的

在莞人员。2024 年以来，通过职业（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

构、企业等各类培训主体累计开展“项目制”技能培训 1.92 万人

次，其中产业从业青年（35 周岁及以下的）5530 人次。 

三、推广弹性工作制度与工作生活平衡政策方面 

一是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人社部门在局网发布相关带薪

休假政策法规，积极解答休假方面咨询，引导企业积极落实《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二是支持企业弹性安排工作。人



社部门引导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在与员工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推行弹性工作时间，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三是积极推

进职工托儿服务。市总工会推动在企业内部建设“工会爱心妈妈

小屋”，为孕期、哺乳期女职工提供暖心服务，积极推动开展“工

会爱心托管班”服务，缓解职工家庭育儿压力。 

四、加强工作场所的安全与舒适性建设方面 

 一是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消防支队通过公众号、

微信微博等新兴平台密集播发消防安全公益宣传，结合集中除患

攻坚行动一体化推进“一线重点人群开展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

训”，落实新兴产业劳动者大演练大培训活动。二是开展安全生

产培训。消防支队组织“百场安全生产培训进企业”活动，邀请

相关专家围绕“畅通生命通道”这一主题，到企业开展面对面的

安全生产培训。三是组织开展健康体检。市总工会每年投入 150

万元为一线职工送健康体检，切实保障职工身心健康。四是加强

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预防教育工作。卫健部门在全国率先开展

健康副厂长工作模式，通过职业病防治责任告知、健康副厂长精

准指导、加强职业病责任监管等多项措施，督促企业认真落实《职

业病防治法》，2023 年，我市职业健康检查人数达 38.8 万人次，

较 2022 年增长 66.5%。 

五、培育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感方面 

一是培育企业文化。市总工会指导企业建设先锋号职工服务

中心、职工之家、职工书屋、爱心妈妈小屋等职工服务阵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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